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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日前就校委會成員李國章及紀
文鳳錄音流出一事申請禁制令，記協
就此申請成為申辯人，在法院就該禁
制令提出抗辯。記協的做法不是一個
專業團體所應有的行為，完全把問題
政治化。
記協提出「申辯人反對禁令」的議

題完全是一個偽命題。作為一個記者
團體，根本就沒有每日發佈新聞的業務，不是具體的
當事者，根本就不存在受到法院禁制令影響的問題。
記協絕對沒有資格和身份申請成為「申辯人反對禁
令」。只有涉及有關事件的傳媒，例如商業電台才有

資格進行抗辯。如今商台已經與港大達成協議，港大
將撤銷臨時禁制令，商台則承諾不再播放錄音。記協
卻不依不饒，取而代之，企圖橫生枝節，將事件政治
化和擴大化，完全是一種「代人打官司」的行為，無
理取鬧，相信法院接受其參與「申辯人反對禁令」的
機會很低。
港大申請的禁制令，是保障港大院校運作獨立自主，

不受到外來干擾。而且港大禁制令的內容，不是無邊無
際，而是指明「校委會會議的錄音及記錄」。記者都有
專業常識，都有文化，絕對不會連「校委會會議的錄音
及記錄」的意義也不理解。記協所謂「嚴重打擊新聞自
由」，「藉禁制令阻撓傳媒報道真相」是毫無事實的依

據，沒有法理依據，胡亂扯到新聞自由。
第一，全世界政府、公私機構，絕大多都訂立保密
條例，絕對不允許未經授權就發佈受到保密條例保障
的機要內容。因為保密的內容涉及社會整體利益，具
有凌駕性，新聞傳媒不可能越過界限，越過了就是犯
法。例如，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特區政府制定計劃，
保衛香港市場穩定，抵抗外國大鱷狙擊，如果有記者
把政府計劃預先對外發佈，就是嚴重洩密行為，一定
會受到控告。籠籠統統談「公眾知情權」，而不談非
法洩密是犯罪，這是混淆了是非，誤導公眾。
第二，記協作為一個記者團體，應對公共利益負
責，絕對不應該帶頭破壞記者操守。香港除了公共機
構和政府有保密條例要遵守，香港的人權也受到保
障，每個人都有隱私權。個人的私人生活和秘密，不
應該受到新聞機構的侵犯，更加不應該受到狗仔隊的
偷拍和竊聽。《蘋果日報》偷拍和竊聽行為屢禁不

絕，臭名昭著，記協從來沒有站在維護記者操守的立
場，予以譴責。現在還公然支持用特務手段，支持以
盜竊手段錄取港大校委會的錄音，並在傳媒公開，這
是明目張膽地鼓勵竊聽行為，記協是難道把香港變成
竊聽之城？
如果記協挑戰法治的圖謀得逞，香港就禮崩樂壞，政

府和公私營機構受到法律保護的機要信息，就可能會被
大量盜竊和公開，七百萬市民的利益將會受到嚴重損
害。狗仔隊更加放肆跟蹤、竊聽、偷影、偷錄，對公共
人物進行特務式監視，香港就變成竊聽和偷窺之城。一
句「新聞自由」，就可以侵犯政府的機密，就可以竊聽
和窺看公共人物，香港就變成一個白色恐怖的城市。
記協究竟是維護香港新聞工作者的聲譽，還是要敗

壞香港新聞工作者的聲譽？特務式的竊聽，和新聞記
者的採訪自由完全不同，記協居然把兩者混淆，這正
是記協政治化的墮落和悲哀。

記協難道想令香港變成「竊聽之城」？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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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堪稱
兩岸關係中的「定海神針」。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沒有
「九二共識」就沒有兩岸和平發展。在會面中，習近平與
馬英九都把「九二共識」放在意見與建議的第一點，並多
次重申要堅持及鞏固，反映堅持「九二共識」是兩岸領導
人的共同意志。習近平在講話中就開門見山地指出，堅持
兩岸共同政治基礎不動搖。7年來，兩岸關係能夠實現和
平發展，關鍵在於雙方確立了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
獨」的共同政治基礎。沒有這個「定海神針」，和平發展
之舟就會遭遇驚濤駭浪，甚至徹底傾覆。

堅持「九二共識」 明確台海穩定底線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還強調，希望台灣各黨派、
各團體能正視「九二共識」。無論哪個黨派、團體，
無論其過去主張過什麼，只要承認「九二共識」的歷
史事實，認同其核心意涵，我們都願意同其交往。對
任何分裂國家的行為，兩岸同胞絕不會答應。在維護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這一原則問題上，我們的意志堅
如磐石，態度始終如一。

習近平清晰表明維護「九二共識」，反對「台
獨」，反映大陸充分肯定過去兩岸發展及馬英九在任
內所作的貢獻；同時，也告訴未來台灣的領導人，不
論過去有何主張，只要同意「九二共識」都有交往的

基礎，兩岸要尊重這一政治共識，將來不論誰出任台
灣領導人，都要堅持這一底線。

中國人有能力和智慧解決自己的分歧
雖然兩岸暫時處於分治，但是，兩岸同屬於一個中

國，歷史由來已久，無法切割。兩岸是「打斷骨頭連
着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沒有任何
力量能把兩岸分開。「習馬會」成功實現，說明雙方
能夠務實理性地承認兩岸66年來的分隔歷史，願意積
極面對過去，為彌合兩岸的歷史傷痕作出努力，反映
中華民族有能力和智慧解決自己的分歧。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致力開闢兩岸關係新前景，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持續取得新進展。從倡導「兩岸
一家親」，到提出「兩岸命運共同體」，高瞻遠矚為推
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出了一系列富有遠見的新理念新
主張，體現了大陸方面對發展兩岸關係、維護台海和
平、造福兩岸同胞的善意、誠意與責任擔當。落實「習
馬會」的成果，關鍵在台灣。台灣社會應進一步擴大堅
持「九二共識」的民意基礎，積極回應大陸推動台海和
平的努力，站在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高度，推進兩岸關

係向前發展。

共襄偉業 共享榮耀
兩岸是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

體。民族強盛，是兩岸同胞之福；民族弱亂，是兩岸
同胞之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兩岸同胞前途
命運息息相關。「習馬會」符合兩岸中國人期望雙方
和平發展、共創雙贏的願望，也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指明了正確方向和實踐路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台灣同胞定然不會缺席。

是次會面談到國台辦和台灣「陸委會」要建立互通
機制，將進一步增強兩岸以後的直接溝通；習近平歡
迎台灣參與「一帶一路」及亞投行等計劃。這些成
果，均對中華民族及兩岸的發展帶來正面意義。「習
馬會」將兩岸交流互動提升到新高度，開闢兩岸關係
發展新空間。兩岸同胞攜手努力定能共襄民族復興的
偉業，共享民族強盛的榮耀。率先實行「一國兩制」
的香港，更應積極把握兩岸關係新發展帶來的機遇，
為推進國家的繁榮昌盛、和平發展，共圓民族復興的
「中國夢」，貢獻多一分力！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太平紳士

「習馬會」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里程碑，開啟兩岸和平發展的新篇章。「習馬會」的最

大亮點是兩岸領導人共同強調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為鞏固和推進台海和平穩定

進一步夯實政治互信基礎。兩岸和平發展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大陸以最大誠意和善意維護

台海和平穩定，造福兩岸同胞。實現民族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與兩岸同胞

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實現這一夢想，台灣同胞定然不會缺席。兩岸同胞應把握時代大勢，順

應歷史潮流，深化兩岸交流合作，攜手建設兩岸命運共同體，共建中華民族美好未來。

■姚志勝

「習馬會」鞏固「九二共識」兩岸共圓民族復興夢

王䓪鳴發言現台網
校委偷錄停不了

公開錄音「越界」洩密嚇怕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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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梁振英（右）昨早（11月8日）於禮賓府與訪港的美國眾議院民
主黨領袖佩洛西（左）率領的代表團會面，雙方皆就共同關心的課題交換意
見。梁振英在會面時亦向代表團介紹有關香港最新的發展，並期望香港和美
國能夠在各個範疇上增強交流和聯繫。 ■文：鄭治祖

港大校委會陸續有疑似校委李國章、紀文
鳳的會議發言被錄音外洩，港大早前獲

法庭頒下臨時禁制令，禁止商台及其他相關
人士披露校委會會議內容，其後商台承諾不
再公開涉案錄音，與港大達成和解，獲解除
臨時禁制令，但一直被列作為「不知名人
士」的洩密者仍受該禁制令限制，不過隨後
有獨立人士或團體申請加入訴訟。在有關爭
議仍未解決之際，昨晚有人在台灣網上討論
區上載懷疑是校委王䓪鳴及校長馬斐森的會
議發言錄音和文字記錄。

利益申報坦言與陳文敏稔熟
在錄音中，疑似王䓪鳴的發言者一開始就

作「利益申報」，坦言與港大法律學院前院
長陳文敏稔熟，因他們在倫敦政經學院是同
學，但身為校務委員會一員，在考慮副校長
任命時，沒有摻雜感情因素，且考量了大學
的最大利益。

她指港大在過去2年，就像香港一樣經歷一
段顛簸的旅程，從818事件、「佔領中環」、
捐款議題，到副校長的委任；而港大作為香
港社會一部分，香港發生什麼事都會反映在
大學裡，而社會分裂的問題也持續造成大學
分裂，這也「分散了大學注意力，也讓大學
無法把眼光放遠」，結果每件事都被枝微末
節的政治議題佔據、主導，令她感到「受夠
了」。

疑似馬斐森發言否認港大停滯
正由於港大的分裂問題，發言者提到陳文

敏雖然是名君子，但他有強烈的政治立場，
存有進一步分裂社會的潛在危險，她期望副
校長可以促成港大團結，而不是令其工作環
境政治化，故不能接受陳文敏任副校。
疑似馬斐森的發言者則表示，同意港大已捲

入香港這場分裂之中，但否認港大在策略發展
層面停滯不前，他希望有關的爭論可以完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因港

大校委會會議錄音外洩而引發的禁制

令風波仍未解決，昨晚再有人在台灣

網上討論區上載懷疑是校委王䓪鳴及

校長馬斐森的會議發言錄音和文字記

錄，當中疑為王䓪鳴的發言者指出，

港大的分裂令大學「無法把眼光放

遠」，她雖與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

文敏稔熟，但考慮到陳有強烈的政治

立場，無信心他能助港大團結，反之

會加劇分化，故無法支持陳擔任副校

長。馬斐森同意王指港大陷入分裂，

卻不認為港大發展停滯不前。港大暫

時未對事件作出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姬文風 )香港大學日前取
得法院臨時禁制令，禁止傳媒及任何人士披露校委
會會議內容錄音。《城巿論壇》昨日討論有關事
宜，港大校董會成員謝偉俊指出，今次商台公開校
委的錄音，超越了披露事實的應有界線，做法不
妥。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亦認為，洩密風波會嚇怕
校委，影響院校運作；並認為港大拒絕披露港大法
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未獲委任副校長的原因，做法
正常，正如中小學校董會要委任校長，也不會披露
落選者名單及箇中原因。
港大校友兼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表示，法庭批准
港大取得臨時禁制令，說明港大有一定理據。胡又
指，若自己是其中一名與會者，難免會對洩密風波
感到擔憂，認為各界不宜為了迎合無限的公眾需求
而犧牲院校保密協議，否則將來恐怕再無委員敢做
下去，影響院校運作。對於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
文敏未獲委任副校長，胡少偉以中小學校董會委任
校長為例，一般情況只會公佈誰人上任，不可能披
露落選者名單以至其落選原因，形容這是簡單不過
的人事原則。

記協死撐洩密做法可取
記協日前就上述禁令申請成為申辯人，記協副主
席任美貞稱，港大副校遴選風波涉及公共機構的管
治問題，若有人為此披露機密錄音，新聞界協助披
露屬「責無旁貸」，這可發揮監察權貴之作用。本
身是律師的港大校董會成員謝偉俊即時反駁指，不
宜用偷錄得來的錄音「原汁原味」公開，今次商台

公開錄音超越了披露事實的應有界線，做法不妥。
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謂，保密協議及以

洩密維護公眾利益「兩者之間並非絕對」，對錯需
就個別例子逐一探討，但今次事件已使港大遍體鱗
傷。正參選校委的港大生物科學學院副教授林文量
認為，不論有何理由支持，偷錄也是不好的行為，
宜尊重委員公開或保密會議內容的個人意願。

現場一面倒挺港大申禁令
任美貞就以「公眾利益」掛帥，死撐洩密做法可
取，現場觀眾卻幾乎一面倒支持港大申請禁制令。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學生代表引述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的講話指，相信新聞自由不包括將本來保密的資料
或文件任意公開，反問台上嘉賓「將事件公開是否
符合公眾利益？還是不尊重社會運作規矩，才更令
香港社會不和諧，降低社會凝聚力？」
天水圍香島中學中五生代表指出，基於道德誠信

及會議效率，支持港大校委會申請禁制令，她又質
疑部分傳媒借「公眾知情權」作「尚方寶劍」，肆
意揭露機密，致保密協議形同虛設。學生代表發言
完畢後，有現場市民拍掌表示認同，另有數位市民
發言指，保密協議崩壞使委員無法暢所欲言，影響
會議運作。
港大校委會前主席梁智鴻任期已經屆滿，主席職

位懸空，校委會將於本周四召開臨時緊急會議商討
對策。梁智鴻昨出席另一活動時回應記者提問時
指，自己已經卸任，不會出席周四的會議，預計校
委會成員將互選暫代主席。

■有學生代表質疑
部分傳媒借「公眾
知情權」作「尚方寶
劍」。 片段截圖

特首晤美議員

廉潔公平是本港制度及法例的核心精
神，作為特區之首的行政長官，更應以
身作則。而本港制度及法例，亦從各方
面確保行政長官的廉潔奉公，盡忠職
守，包括基本法第四十七條訂明，行政

長官必須廉潔奉公、第四十七條第二款規定，行政長官就任時須向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以及立法會可根據第七十三條第(九)項監察行政
長官，對其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進行調查及彈劾；至於《防止賄賂條
例》第四條、五條及十條，則適用於行政長官，對其索取和接受利益的
貪污行為及管有來歷不明財產的情況，施加嚴格規管；此外，行政長官
與所有公職人員一樣，受普通法有關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及賄賂罪所制
約，不得接受賄賂。而禮物名冊制度，從行政措施上，確保行政長官在
接受和處置禮物方面的透明度。凡此種種制度及法規，都是確保無人包
括行政長官，能夠凌駕法律，破壞本港的法治及廉潔制度。

反對派指控扭曲事實
民建聯以往公開說過支持加強對行政長官一職，設立廉潔奉公的規管

制度，更投票支持通過《2007年防止賄賂（修訂）條例草案》，確立
第四條、五條及十條能夠適用於行政長官，進一步加強對行政長官一職
的防貪規管。因此，面對反對派扭曲事實指控，誣衊我們當年反對修訂
《防止賄賂條例》，將第三條及第八條適用於行政長官，我們必須作出
澄清。
事實上，立法會當年曾探討過行政長官的憲制性法律問題，令到《防
止賄賂條例》第三條及八條難以適用於行政長官，因為第三條是以主事
人與代理人關係為前提，行政長官作為特區之首，其憲制地位特殊，在
特區政府內並無相應的主事人（在整個中央架構下，行政長官則向國務
院負責），故此，行政長官不能許可自己接受利益，若硬將行政長官納
入第三條，便存在法律草擬及詮釋的困難。至於第八條若適用行政長
官，則可能導致普通市民向行政長官送贈小禮物，亦觸犯法例，做法過
於嚴苛。然而，我們沒有根本性反對相關修訂，只是當年有關議員擬提
出的修訂，超出草案範圍，未能提出而已。因此，我們必須強調，完全
不存在民建聯不支持《防止賄賂條例》第三條及八條適用行政長官的情
況。

促當局深研委會建議
獨立檢討委員會的報告建議成立獨立委員會，規管行政長官能否接受

利益。表面看似解決了問題，但細看究竟依據甚麼憲法原則及法律理
據，成立有關獨立委員會，而有關原則及法理又是否解決了行政長官的

特殊憲制地位問題，報告卻未有詳細闡述。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不能簡單地提
出或支持某一項建議，而忽視背後是否有堅實的法律理據支持。因此，我期望政
府能深入研究獨立檢討委員會的建議，解決有關法律問題，並提出可行方案，以
合憲合法的方式維護行政長官公正廉潔。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有學生代表反
問：「將事件公開
是否符合公眾利
益」。 片段截圖


